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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2年，国务院批转了国家计委、财政部 《关于

征收烧油特别税的报告》 和财政部 《关于征收烧油特

别税试行规定》 ，决定从1982年 7 月 1 日起，在全国

范围内，对用于锅炉和工业窑、炉烧用原油、重油的

单位征收烧油特别税。烧油特别税在我国是一个新税

种，这里谈谈烧油特别税的作用以及具体征收办法。

一、开征烧油特别税的意义及作用

当前，我国石油工业生产比较落后，原油产量近

期内不可能大幅度增长，石油消费却有增长较快的趋

势，作燃料烧用的油量约占全年石油产量的40% ，相

当一部分原油被直接烧掉，石油利用率很低，经济效

益差， 浪费很大。 为了贯彻国家改烧油为烧煤的 经济

政策，在目前原油、重油价格不作调整的情况下，国

家决定运用税收的杠杆作用，对烧用原油、重油的单

位征收特别税。烧油特别税采用从量计征，以特定油

品、特定用途范围、特定用量为征税对象，直接加大

烧用原油、重油单位的经济负担，调整烧油与烧煤之

间的负担水平，以限制 烧用原油、重油，促使企业改

烧油为烧煤，实现合理利用能源。同时，烧油特别税

是按烧用油的数量定额征收的，只要烧用单位发生烧

油行为，就对其征税， 这样就可以促使企业加强经济

核算，注意节约烧用油，并可推动企业加快以煤代油

的改造过程。

二、烧油特别税具体实施办法

（—）纳税人 和 征 税 对象：凡锅炉和工业窑、

炉，烧用原油、重油的单位，都是烧油特别税的纳税

义务人，包括：国家计划准许烧用原油、重油的国营

企事业单位、集体经济单位，以及其它非计划烧用油

单位。

烧油特别税以 烧 用的原油、重油量为征税对象。

原油是指：原油、页岩原 油、土地池原油（即落地油）；

重油是指：除 “12号船用重油”、“20号船用重油” 和

“内燃机燃料油”以外的其它重油（包括 “渣油”）。
对下列情况的征税范围规定为：

1.港口、油田、炼油厂及其它企业， 用 各种方式

回收的原油和重油（包括检油、港口 回收油等），属

于征税范围。

2.把应税油与其它油品掺兑 成混合燃料油的，只

就混合燃料油中应税油部分征税。这是因 为供应烧用

的油品，除了原油、重油外，还有其它一些不属于烧

油特别税征税范围的油类，如柴油、蜡油、裂化原料

油等。

3.出口原 油和用出口原油加工生产的重油转作国

内烧用，以 及以国际价格购买的原油和以其加工生产

的重油用作烧用的，不属于征税范围。这是因为此类

油的购买价格很高，用油单位负担已加重，也是国家

以煤代油压缩下来，按高价供应国内烧 用的，因此，

对这部分高价油，不再征收烧油特别税。

4.对作为生产原料及其它非燃料的用油，如生产

合成氨、沥青、炭黑、化工原 料所用的原料油、中低速

柴油机用油、铺公路 用 油、木材防腐用油、以及其它

非燃料用油，经国家计划审定，不属于征收烧油特别

税的范围。但用油单位如将不属征税范围的原料用油

转为烧用油的，应按规定征收烧油特别税。

（二）纳税环节：烧油特别税纳税环节确定在供

油环节，实行源泉征收。由供油单位代收代交税款。

代收代交单位，是国家计划指定的对外销售烧用原油

和重油的生产单位，即油田 和炼油厂。这些单位在向

用油单位和转供单位销售原油、重油时，经办理代收

代交税款手续，并在开 出的销货发票上，除列明不同

油类的数量和货款外，并将代收代交烧油特别税的单

位税额和所纳税款专项列明， 作为用油单位的完税凭

证。

转供单位（包括各级燃料供应公 司），将已交纳

烧油特别税的原油、重油，向用油单位 转供时，不再

征收烧油特别税。其代交的税款，可在转供开具的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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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发票上列明单位税额和所纳税款，或由转供单位另

开代交烧油特别税证明，凭以向用油单位收取代交的

税款，并作为用油单位的完税凭证。

自产 自 用单 位 和将购入未交纳烧油特别税的原

油、重油改为自己烧用的， 在烧用环节征收，由 用油

单位自交税款。
烧油特别税纳税环节，主要集中在供油单位，这

是 为 了 控 制 税收源泉，保证财政收入，简化征收手

续，便于集中管理而确定的。实行源泉扣交，全国仅

有50个单位，通过这些单位，就可以把外销供烧川的

原油、 重油的应征税款全部收回来，既能简化征收手

续，又可保证财政收入。

（三）税额：烧油特别税是从量计征的定额税。

原油单位税额是每吨40—70元。 各用油单位 每吨原油

的单位税额，由财政部根据供油单位的销售价格分别

核定。核定单位税额依据原油销价，是考虑各产地原

油销售价格不等，低的每吨70元，高的每吨100元。为

了平衡烧用油单位的负担，使烧用每吨原油所负担的

购进价款加税款，趋向平衡，大体定在每吨负担170元

的水平。在核定单位税额时.对原油销价低的， 单位

税额核 定就 高，销 价高的，单位税额核定就低。因

此，对各油田核定的原油单位税额也就有高有低，最

低的每吨单位税额40元，最高的每吨单位税额70元。

土地池原油单位税额的计算。各油田土地池原油

每吨售价是按原油售价的50% 作价的，其单位税额也

按各油田原 油单位税额的50% 确定。实际售价高于单

位价格的，其单位税额按各油田土地池原油实际售价

占各油田国家规定的原油单位 售价的比例，乘以油田

原油单位的税额确定。计算公式是：

重油单位税额确定为 每吨70元。对 重 油 单 位税

额，不分产地，只确定单一固定税额。这是考虑到各

地重油销售差价幅度不大，低的每吨45元，商的每吨

55元。 烧用每吨 重油征收70元税款，连同购进价，低

的115元，高的125元，基本持平，对烧用单位的影响

不大，没 有 必 要 对 重油单位税额分档划分不同的额

度。

（四）应纳税额的计算和征收：

1.应纳税额的计算。由于供油单位销售的应税油

价格不等，其单位税额在各地是不同的，甚至在同一

供油单位，由于供 应烧用的油品不同，应税油单位税

额也不同。所以， 在计算应纳 税 额时，必须严格按核

定的相应单位税额计算征税，防止错征。计算烧用油

单位应纳税额的公式是：

应纳税额 = 应 税油品数 量 ×单位税额

应 税油与其 它油品混合成燃料油烧用的，应只就

混合燃 料油中的应税油征税。其应纳税额的计算公式

是：

不能分清应税油所占混合燃料油比重的，一律按

烧用的混合燃料油总量计算征税。

2.烧油特别税的征收。烧油特别税税款交纳的方

法是：供油单位向用油单位和 转 供单 位销售烧用油

的，由供油单位代收 代交税款，在当地 税 务 机 关核

定的纳税期限内，负责计算应纳税额，填写缴款书，

向当地银行交纳。自产自用或将未 税油改为烧用的，

由烧用单位自行计算应纳税款，并填具 缴 款书，向当

地银行交纳。

交纳税款单位应按税务机关核定的纳 税期限及时

足额地解 缴 税款。代收代交单位每天代收税款达到20

万元的，按天 交 纳；平 均 每天代收税款低于20万元

的，由当地税务机关核定交纳期限，但最长纳税期限

不得超过10天。

（五）烧油特别税的减税：开征烧油特别税是国

家限制烧油采取的一项 特别行政措施，必须严格按规

定执行。对国营企事业一律不得减征烧油特别税；属

于国 家 计 划 烧油的集体企业，在规定的炉窑改造期

间，因征收烧油特别税减少 利 润，影响 企 业 计提福

利、奖励基金的，或因 此而发生亏损的，可以适当给

予减税照顾，但减征的最高限额应低于已征烧油特别

税的税额；对计 划外烧油的集体企业、逾期不改造炉

窑以及关停并转的集体企业，一律不得减税。

为了适当照顾国营企 业因征收烧油特别税而发生

的困难，财务制 度 规定，企业在核定的计划烧油量范

围内，因征收烧油特别税 影 响 计 提 留成资金的，由

省、市、自治区 财政局给予适当照顾，发生亏损或加

大亏损的，由财政给予定额补贴。

（六）违章处理：交纳 税款单位，如果不按期交

纳，税务机关除通知银行扣款外，并 从滞纳之日起，

按日加收滞纳税 款千分之一的滞纳金。如果故意违反

扣交税款规定和偷税、抗税的，除追交税款外，并根

据不同情况， 处 以应 纳税款五倍以下的罚金，情节严

重的，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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